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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9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台

车型类别

产量 销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商

用

车

轻型货车 15,395 7,340 105,739 83,140 27.18 15,141 6,990 104,638 89,546 16.85

客车 1,239 923 7,127 4,444 60.37 796 737 6,353 4,295 47.92

客车非完整车

辆

232 390 2,274 4,027 -43.53 233 441 2,276 4,011 -43.26

基本型乘用车 - - 3 776 -99.61 - 12 367 1,035 -64.54

汽车合计 16,866 8,653 115,143 92,387 24.63 16,170 8,180 113,634 98,887 14.91

其中：新能源汽车 3,695 1,137 21,020 13,529 55.37 4,085 1,096 20,959 13,507 55.17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 19,131 11,182 145,109 107,907 34.48 18,599 11,666 143,306 106,674 34.34

说明：

1、本表为产销数据快报，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50%股份的合资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813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45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及《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于

2023年8月3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原尚股份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原尚股份关于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及《原尚股

份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公司已于2023年9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股份的变更登记，公司股份总数由106,280,000股变更为106,225,000股，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6,280,000元变更为106,225,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广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余 军

注册资本：壹亿零陆佰贰拾贰万伍仟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8月15日

住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

经营范围：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306

证券简称：

*ST

商城 公告编号：

2023-089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3年9月28日、10月9日、

10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截

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2023年4月13日，公司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

的决定书，经上海佛罗伦思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罗伦思” ）申请，沈阳中院决定对

公司进行预重整。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沈阳中院最终受

理佛罗伦思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能否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9.4.1条的相关规定，若沈阳中院正

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使沈阳中院正

式受理重整申请，公司亦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

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第9.4.1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 因公司经审计后的2022年末净资产为负值， 经审计后的2022年度净利润为负值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公

司股票于2023年3月31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同时，根据《上市规则》第9.3.1条的相

关规定， 若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第9.3.11条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 公司最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规

则》及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资金紧张，

无法按期偿还债权人债务本息， 债权人采取诉讼等措施进行财产保全导致公司主要银行

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于2023年2月1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领先半导体产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先产投” ）及实际控制人王

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 就公司控股股东领先产投及实际控制人王强曾做出的关于剥

离亏损资产的相关承诺无法按期完成的事宜，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

公司控股股东领先产投及实际控制人王强予以公开谴责。

● 经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正浩支行（以下简称“盛京银行” ）申请，法院于

2023年9月26日作出裁定，将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

城百货” ）名下8处自有房产抵偿盛京银行92,173.9952万元。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3年9月28日、10月9日、10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该情形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经盛京银行申请，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裁定，将公司全资子

公司商业城百货名下8处自有房产抵偿盛京银行92,173.9952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

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自有房产被裁定抵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号），截至目

前，上述房产尚未办理交割手续。除此之外，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

主营业务、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调整。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问询，截至目前，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

股价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四）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至目前， 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宜，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上市公司股价连续多日大幅上涨，但公司经营无明显变化，提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

（二）公司预重整及重整事项不确定性风险

2023年4月13日，公司收到沈阳中院的决定书，经佛罗伦思申请，沈阳中院决定对公

司进行预重整。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沈阳中院最终受理

佛罗伦思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能否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市规

则》第9.4.1条的相关规定，若沈阳中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公司股票将被

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使沈阳中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公司亦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

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 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三）公司股票存在退市风险

因公司经审计后的2022年末净资产为负值，经审计后的2022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扣

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公司股

票于2023年3月31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同时，根据《上市规则》第9.3.1条的相关规

定， 若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第9.3.11条的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四）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

公司最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规则》

及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资金紧张，无法

按期偿还债权人债务本息， 债权人采取诉讼等措施进行财产保全导致公司主要银行账户

被冻结，公司股票于2023年2月1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五）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关于剥离亏损资产承诺未能按期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领先产投及实际控制人王强先生曾于2021年10月17日在回复中国证

监会非公开发行事项有关反馈意见的过程做出剥离亏损资产、 继续保留并妥善运营铁西

百货、利用自身在半导体产业领域的资源将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等承诺。

关于剥离亏损资产的相关承诺，根据公司于2022年1月12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资产出

售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号）， 公司与公司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兆投资” ）签署了《资产出售意向书》。中兆投资拟以现金承债式进行收购

公司全资子公司商业城百货100%股权。由于公司未能与相关各方就商业城百货的估值等

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

止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剥离亏损资产的相关承诺未能按期完成。

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领先半导体产投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

就上述关于剥离亏损资产的相关承诺无法按期完成的事宜， 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出如下纪

律处分决定：对公司控股股东领先产投及实际控制人王强予以公开谴责。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根据《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五、其他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决策，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

2023-095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盛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 ）的通知，获悉盛屯集团将其已质押的190万股公

司股份解除质押。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9日，盛屯集团将其质押给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90万股公司股份办

理了解除质押。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的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申请人等

盛屯集团 是 1,900,000 2.14% 0.21%

2021年10

月25日

2023年10

月9日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

公司

88,964,505 9.65% 70,632,878 79.39% 7.66% 3,629,458 5.14% 0 0%

深圳市盛屯汇泽贸

易有限公司

54,282,267 5.89% 21,315,000 39.27% 2.31%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益兴科

技有限公司

29,908,029 3.24% 0 0% 0% 0 0% 0 0%

厦门屯濋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625,452 2.24% 2,850,000 13.82% 0.31% 0 0% 0 0%

姚娟英 18,000,000 1.95% 5,200,000 28.89% 0.56% 0 0% 0 0%

福建省盛屯贸易有

限公司

8,586,525 0.93% 8,586,525 100% 0.93% 8,586,525 100% 0 0%

姚雄杰 7,981,635 0.87%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稀有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7,784,711 0.84%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3,500,000 0.38% 0 0% 0% 0 0% 0 0%

合计

239,633,

124

26.00%

108,584,

403

45.31% 11.78% 12,215,983 11.25% 0 0%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备查文件

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月十日

股票简称：

ST

曙光 证券代码：

600303

编号：临

2023-095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9月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量

产品名称

月度对比 年度对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整车

客车 1 4 -75.00% 62 513 -87.91%

皮卡 30 174 -82.76% 546 1,157 -52.81%

特种车 89 29 206.90% 176 177 -0.56%

合计 120 207 -42.03% 784 1,847 -57.55%

其中：新能源客车 1 4 -75.00% 62 413 -84.99%

汽车零部

件

车桥（支） 65,339 69,794 -6.38% 497,596 488,230 1.92%

销量

整车

客车 1 5 -80.00% 60 536 -88.81%

皮卡 37 313 -88.18% 896 1,942 -53.86%

特种车 89 29 206.90% 176 176 0.00%

合计 127 347 -63.40% 1,132 2,654 -57.35%

其中：新能源客车 1 4 -75.00% 60 432 -86.11%

汽车零部

件

车桥（支） 76,008 57,606 31.94% 508,217 481,924 5.46%

其中：车桥（自配） 0 935 -100.00% 1,376 3,943 -65.10%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23

一

037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项目：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项目名称

工期/

合作期

项目金额

1.

中土（澳门）公司及其他

方联营体

轻轨东线北段设计连建造工程 1350个工作天 31.90

2.

中铁十一局第一工程公司

及其他方联合体

卢氏县乱石岭铁多金属矿开采建设项目

（EPC）

5年 30.61

3.

中铁十五局及其他方联合

体

钱塘江中上游常山江(辉埠-双港口)航电枢纽

项目一期工程(常山段)设计施工总承包 (第

SJSG标段)

2190日历天 32.16

4.

中铁十五局第四工程公司

（联合体）

五河西坂矿区金矿开采项目EPC工程总承包 5年 29.71

5. 中铁十八局

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施工总价

承包GNSG1标段

1462日历天 29.79

6.

中铁十九局第三工程公

司、 中铁十一局西安建设

公司及其他方联合体

山东临沂三和国际农产品电商物流园工程总

承包（EPC）

1095日历天 43.50

项目金额合计 197.67

项目金额合计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例（%） 1.8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3-110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出售资产完成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人福医药” 或“公司” ）与Chubb� INA� Holdings� Inc.（以下简称“安达北美洲” ）

于2021年11月19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向其转让公司持有的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保险” ）2.5247%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1,025,502,035.50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截至2023年9月28日， 公司已收到安达北美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

025,502,035.50元并通知安达北美洲、华泰保险办理股权交割。近日，华泰保险向公司

来函告知公司不再持有华泰保险股份，并向安达北美洲发送新的股份证明，本次交易

实施完成。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278

证券简称：大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96

转债代码：

113535

转债简称：大业转债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第二轮审核

问询函回复（修订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 （再融资）[2023]627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30日披露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业股份关于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

公司收到第二轮问询函后， 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逐项落实，现对相关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在上交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交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

复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修订和更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

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 终能否通过上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278

证券简称：大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95

转债代码：

113535

转债简称：大业转债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

回复（四次修订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42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6日披露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认真

研究和逐项落实，并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8月5

日、8月22日、9月14日分别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山东大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关于山东大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二次修订稿）》《关于山

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三次修订

稿）》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交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审核问询函回 复内容

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修订和更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

回复（四次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 终能否通过上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

2023-050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3

年第三季度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行权股票数量：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完

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2,210,659股。

2、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

（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023年第三季度，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行权股票数量合计为2,210,659股。 具体说明如

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18年12月至2020年7月期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实施了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进行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期权授予。

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2019年3月7日、4月20日、5月31日、6月4日、7月20日、7月26

日，2020年3月31日、5月19日、5月30日、7月9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5月至7月，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同意公司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注销

存在离职、退休、免职等情形的18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行权的三个行权期

股票期权；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相应调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期权数量。 2022年8月30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

同意注销1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909,559份；该等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已按时完成。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7月8日，

2022年8月31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19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及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 同意公司符合条件的激

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注销存在工作调动、逝世情形的2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存在退休、违纪免职情形的16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9人调整为37人，将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442人调整为426人。 详见公司2022年5月20日、5月28日、7月5日通过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6月10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相应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从3.15元/股调

整为2.28元/股，预留授予期权行权价格从2.69元/股调整为1.82元/股；同意注销1名逝世

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已获授但未行权的461,630份期权，将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由426人调整为425人。2022年12月12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

过，同意根据公司2022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相应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首次

授予期权行权价格由2.28元/股调整为1元/股，预留授予期权行权价格由1.82元/股调整为

1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12月13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4月28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 同意公司符合条件的激

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并同意注销因离职原因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1名预留授予激励

对象第二、三个行权期已获授但未行权的225,937份期权，及因绩效考核未达标不再符合

激励条件的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已获授但未行权的111,282份期权，以及

因退休原因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32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已获授但未行权

的6,251,028份期权。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7人调整为36人，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人数由425人调整为393人。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5月24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8月29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注销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到期但未行权的909,811份股票期权。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

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类别

首次授予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3年第三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

累计行权数量（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该行权

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

的比例

副总经理 叶建平 333,268 0 333,268 0.47%

副总经理 陈帅 333,268 0 333,268 0.47%

副总经理 于涛 333,268 0 333,268 0.47%

总会计师 郑琦 333,268 0 333,268 0.47%

副总经理 钱明 234,260 0 234,260 0.33%

副总经理 吴宇 234,260 0 234,260 0.33%

副总经理 戈和悦 234,260 0 234,260 0.33%

小计（共7人） 2,035,852 0 2,035,852 2.86%

其他激励对象（386人） 69,155,764 2,099,377 68,084,143 95.64%

全部激励对象（共393人） 71,191,616 2,099,377 70,119,995 98.49%

（2）预留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类别

预留授予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3年第三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

累计行权数量（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该行权

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

的比例

董事总经

理

杨志坚 401,544 0 401,544 6.24%

董事副总

经理

张炜 323,466 0 323,466 5.03%

小计（共2人） 725,010 0 725,010 11.27%

其他激励对象（共33

人）

5,705,868 111,282 5,705,777 88.72%

全部激励对象（共35

人）

6,430,878 111,282 6,430,787 99.99%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共16名激励对象参

与行权；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共1名激励对象参与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3年第三季度，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合计为2,210,659股。 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及/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远海

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3、2023年第三季度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2023年第三季度股本变动

数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

流通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

通股）

16,170,253,938 2,210,659 16,172,464,597

1、A股 12,815,473,938 2,210,659 12,817,684,597

2、境外上市外资股 3,354,780,000 0 3,354,780,000

三、股份总数 16,170,253,938 2,210,659 16,172,464,597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合计为2,210,659股； 公司募集资金2,210,

659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

2023-051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远海控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为维护

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董事会同意公司实施回购，回购A股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信息披露指定

媒体披露的 《中远海控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自2023年8月31日起，公司实施A股回购；截至2023年10月1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A

股股份13,554,154股，占公司截至2023年9月30日总股本的比例为0.0838%，购买的最高

价为10.09元/股、最低价为9.4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3,322.069万元（不含交

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按

照相关规定及回购股份方案，结合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744

证券简称：华银电力 公告编号：

2023-049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0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本部A409会议室（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路3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2,671,8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53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长贺子波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长贺子波、董事苗世昌、独立董事彭建刚、刘冬

来、徐莉萍、谢里出席会议，董事陈志杰、王立岩、孙延文、初曰亭、陈自强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监事王明恒、梁翠霞、唐登国出席会议，监事霍雨霞、

柳立明、郑丙文、肖军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康永军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发行3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661,679 99.8709 997,548 0.1274 12,600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领导班子成员2022年度业绩考核及薪酬兑现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642,079 99.8684 1,010,148 0.1290 19,600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8,687,879 99.4909 3,983,948 0.509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大唐华银株洲2×100万千瓦扩能升级改造项目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756,979 99.8831 914,848 0.116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大唐华银桂阳县团结风电场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756,979 99.8831 914,848 0.116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大唐华银冷水江市采煤塌陷区光伏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756,979 99.8831 914,848 0.116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大唐华银涟源石漠化区光伏发电二期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756,979 99.8831 914,848 0.116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审议公司领导班子

成员2022年度业绩考核

及薪酬兑现方案的议案

3,387,500 76.6880 1,010,148 22.8682 19,600 0.44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为章程约定的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献、阳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